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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         

 
 
 

泉教会考〔2016〕1 号  

 
 
 

关于 201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学业基础会考 
通用技术课程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 

考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： 

201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学业基础会考通用技术课程、物理、

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考查采用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统筹安排的

办法，以学校为单位分类施考。为了切实搞好考查科目施考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施考时间 

普通高中学业基础会考理、化、生实验操作考查时间安排在

4月 11日至 5月 13日之间进行。通用技术课程考查采取理论和

设计与制作考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，理论考试全市统一定在 5月

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10 00∶ —11 30∶ 进行；操作实践考查在 5月

9日至 5月 13日之间进行。理、化、生实验操作考查时间各校安



 

 ─ 2 ─

排后汇总到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，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于 4

月 8日前将各校考查时间报送市招考办备案，考查具体时间确定

以后各校不得自行更改，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的，须经县（区、

市）会考办批准，并报市招考办备案。 

二、考查范围 

1、普通高中新课程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必修模块规定的学生

必做的实验，都属于实验考查的内容。各科考查内容及标准参照

泉州市教科所根据《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方案（试

行）》(闽教基〔2006〕76号)提出的《泉州市 2016年普通高中学

生学业基础会考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及通用技术考查标

准》。 

2、通用技术课程的基础会考，考试范围为《普通高中通用

技术课程标准》中对学生毕业应获得的学分规定的模块，即《技

术与设计 1》和《技术与设计 2》模块。为此，该课程考查实行

全市统一命题，考查范围及要求根据泉州市教科所编写《泉州市

普通高中基础会考通用技术课程考试说明》。通用技术课程考查

采取理论和设计与制作考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，其中理论考试要

求全县统一组织阅卷，考试时间 90 分钟。本次考试暂不涉及选

修模块，待条件成熟，考试范围将扩大到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 

三、分类施考 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考查实行分类施考，由泉州市教

科所统一命题，统一评分标准。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统筹安排，

考查以学校为单位进行，考查时按单人单桌进行，学生独立完成

操作，每一位教师监考 2-4 位学生，监考教师按考查评分标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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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考查项目和评分要点逐项评分。每个实验操作时间为 15-20

分钟。 

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在考查前三天向各考点通知考查试题

及需要准备的试验仪器、药品、材料。每位考生只考一道试题（考

前 15分钟通过抽签确定）。 

四、考务 

施考学校根据省、市有关规定进行考务工作安排，经县（区、

市）会考办批准后报市招考办备案，在考查时间内，县（区、市）

会考办必须派巡视员到各考点巡视，市招考办将组织人员对有关

考点的考查情况进行抽查。对于没有严格按时间及要求进行考查

的学校要予以通报。 

五、考查成绩 

实验考查成绩分为合格、不合格。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在

考查后半个月内把考查成绩不合格及缺考的名单一式两份及各

考查课参考人数报送市招考办。 

六、补考 

补考办法由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确定。 

七、经费 

根据闽价费〔2012〕416 号的精神，高中会考操作考查科目

每生每科收取考务费 15元。其中 3元上缴省考院、2元上缴泉州

市教育局、10元留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统筹安排使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

2016年 3月 4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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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省考试院、各县（区、市）会考办、泉州市教科所、各县（区、    

       市）教师进修学校、各中学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月 4日印发 


